
經濟部  函

機關地址：10015 臺北市福州街15號

承辦人：賴怡妃

電話：23212200分機:8628

傳真：23974667

電子信箱：iflai@moea.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2月21日

發文字號：經法字第107005326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　　　函轉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7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

辦理「推動兒童權利公約兒少培力計畫」乙份，並請協助轉

知所屬聯盟團體，請查照。

說明：　　　

一、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7年2月14日社家幼字第106060

1397號函辦理。(原函及附件影附)

二、依兒童權利公約（下稱CRC）施行法，我國業於105年11月提

出CRC首次國家報告，續於106年11月辦理首次國際審查會議

，由國際審查委員提出98點結論性意見。

三、為協助我國兒童少年持續關注CRC，鼓勵非政府組織（下稱

NGO）協助辦理兒少代表經驗分享活動、使兒少了解前開結論

性意見內容，並充實CRC相關知能，該署爰辦理旨揭計畫（附

件），請協助轉知所屬NGO申請。

正本：經濟部商業司、經濟部技術處、經濟部所屬各行政機關

副本：2018/02/21
15:50:48

受文者：經濟部技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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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函

機關地址：11558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

段488號12樓

傳　　真：(04)22502903

承辦人及電話：吳慧君(04)22500817

電子郵件信箱：sfaa0426@sfaa.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14日

發文字號：社家幼字第106060139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　　　檢送107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推動兒童權利公約

兒少培力計畫」乙份，請依說明事項辦理，並協助轉知所屬

聯盟團體，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兒童權利公約（下稱CRC）施行法，我國業於105年11月提

出CRC首次國家報告，續於106年11月辦理首次國際審查會議

，由國際審查委員提出98點結論性意見。

二、為協助我國兒童少年持續關注CRC，鼓勵非政府組織（下稱

NGO）協助辦理兒少代表經驗分享活動、使兒少了解前開結論

性意見內容，並充實CRC相關知能，爰辦理旨揭計畫（附件）。

三、旨揭計畫重點說明如下：

(一)計畫目標：辦理兒少代表經驗分享活動、結論性意見宣導

活動，以及CRC相關知能培力。

(二)辦理時間：核定後至107年12月31日。

(三)申請期限：即日起至107年3月30日止。

(四)補助對象：立案之社會團體、財團法人。

(五)補助標準：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40萬元。

四、旨揭計畫由本署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並採統一審核方

式辦理。計畫經費申請、撥付、支用、核銷報結事宜，將依

「衛生福利部審查申請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推展社會福利計

受文者：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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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處理原則」、「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福利補

助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五、副本抄送相關部會（司署）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請

協助轉知所屬NGO申請。

六、本案連絡人及電話：黃立青，04-22500817。

正本：LIMA台灣原住民青年團、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工具青年陣線、中華兒少愛滋關

懷防治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性別人權維護促進協會、台灣性別不明關懷協

會、台灣青年性別平權聯會、台灣原住民政策協會、全國家長會長聯盟、沒有名字

的人、台灣兒童權利公約聯盟（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全國媽媽護家

護兒聯盟、兒童權利公約民間監督聯盟、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社團法人臺南市家長關懷兒少協會、原住民族青

年陣線、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

基金會、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世界展望會、財團法人環境品質

文教基金會、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新竹市築心生命教育協會

副本：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文化部、

科技部、勞動部、僑務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衛生福

利部社會保險司、社會救助及社工司、保護服務司、護理及健康照護司、醫事司、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綜合規劃司、國際合作組、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署、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新北市

政府、臺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宜蘭縣

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

社會局、屏東縣政府、臺東縣政府、花蓮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

市政府、嘉義市政府、金門縣政府、福建省連江縣政府、本署家庭支持組、兒少福

利組2018/02/14
14:42:49

第2頁  共2頁

615

4

532

9



1 
 

107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 

「推動兒童權利公約兒少培力計畫」 

壹、 計畫緣起 

依據《CRC施行法》，政府業於 105年 11月提出 CRC首次國家報

告，並於 106年 11月邀請 5位國際獨立專家組成審查委員會來台進行

審查，與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及兒少代表進行建設性對話，提出 98

點結論性意見。 

結論性意見明確指出我國兒少權益政策方向外，特別強調兒少參

與政府制定全面性國家行動計畫的重要（第 11 點）；資源分配應有參

與式預算，從家庭到社會皆應提供兒少安全發聲的機會與管道（第 31

點）；從地方到中央，與兒少相關事務，均應有諮詢兒少意見之機制（第

32點）；並於預算分配、課綱改革、遊戲與休閒政策與毒品防制政策上，

亦應有兒少參與（第 18點、第 76點、第 77點、第 85點及第 91點）。 

為回應結論性意見對兒少參與之重視，除由行政機關於政策規劃

過程納入兒少意見外，兒少培力更為政府與民間團體主軸任務。本署

致力於推動長期兒少培力行動計畫，於今（107）年以首次國家報告經

驗傳承為主，同時宣導結論性意見，並以生活議題引導兒少發展意識、

知能及參與能力，逐步發展檢視權益並提出報告能力，俾能將成果反

應於第 2次兒少報告。 

貳、 計畫目標與內容 

一、計畫目標 

本計畫目標為提升兒少之兒權意識以及參與能力，於 111 年提出

兒少報告並擔任兒少代表。今（107）年，主要在使本次參與兒少

會議或曾擔任兒少代表者，經驗得以傳承，並宣導結論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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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內容：至少包括下列活動 

（一） 兒少代表經驗分享活動：邀請具有撰寫兒少報告、參與 CRC

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之兒少代表進行經驗分享。 

（二） 結論性意見宣導方案：以四大原則為核心，規劃相應活動或

教材，系統性的帶領兒少討論及認識四大原則（禁止歧視原

則、兒童最佳利益、生存及發展權、表意權）以及結論性意

見中涉及之點次。 

（三） 生活議題回饋：從新聞事件、生活周邊擷取相關案例，透過

討論、戲劇、辯論、繪畫等多元方式讓兒少表達自身觀點，

並從結論性意見中，找出若干特定關注議題（例如：少年司

法、替代性照顧等），讓兒少從兒童權利的角度進行解析與討

論，進一步思考如何落實兒權。 

參、 補助對象： 

     立案之社會團體、財團法人。 

肆、 補助標準及項目 

一、 補助標準：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 40萬元。 

二、 補助項目：講師鐘點費、團體領導費、協同領導費、交通費、住

宿費（最多 3 天 2 夜，限講師及承辦人員）、保險費、專題演講

費、翻譯費、口譯費、手譯費、出席費、印刷費、印製費、設計

費、錄影費、錄音費、網路費、影片後製費、教材費、場地費、

場地佈置費、器材租金（含無障礙設施租金）、臨時酬勞費、膳費、

專案計畫管理費（補助案雜支及專案管理費不重複補助）。 

三、 補助基準：依本署 107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手冊規定辦理。 

伍、 申請程序 

一、 收件方式：申請單位應於 107年 3月 30日前（以郵戳為憑），檢

附下列文件寄（送）達本署中部辦公室（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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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503號 5樓） 

（一） 申請補助公文。 

（二） 申請表（附件一）。 

（三） 申請補助計畫書（附件二）。 

（四） 章程、立案證書或法人登記證書。 

二、 審核重點： 

（一） 計畫內容：多元性、完整性。 

（二） 計畫期程：可操作性。 

（三） 預算編列：合理性。 

三、 審查結果將以公文函知申請單位。 

陸、 撥款及核銷作業 

一、 依「衛生福利部審查申請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推展社會福利計劃

處理原則」以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7年度推展社會福

利補助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 結案時應檢附： 

（一）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成效報告」（附件三）。 

（二） 活動教材與生活案例。 

柒、 督導及考核 

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7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 

捌、 經費來源 

107年公益彩券回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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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7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 

「推動兒童權利公約兒少培力計畫」 

申請補助計畫書（格式） 

一、目的： 

二、主辦單位： 

三、執行內容 

(一)兒少代表經驗分享活動 

(二)結論性意見宣導方案 

(三)生活議題回饋 

四、經費預估 

五、預定執行期程 401

9
064

1



附件一 

1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申請表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提案單位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預

期

效

益 

(應包含預計參與兒少人數、人次及性別統計) 

107 

年

辦

理

期

程

及

預

定

進

度 

月 工作摘要 累計進度% 累計需求金額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7 

年

預

算

編

列

說

明 

用途 
預算金額 

計算及使用說明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總計     

     

     

     

     

計畫主辦人  機

關

團

體 

關 

 

 

防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682

2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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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成效報告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核定金額 元 執行金額 元 賸餘金額 元 

 

計

畫

緣

起

及

預

期

效

益 

 

 

 

計

畫

目

標

及

內

容 

 

 

 

計

畫

執

行

情

形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計畫主辦人  機

關

團

體 

關 

 

 

防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375

1

99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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